
114年度第一季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詢問、建議 機關回覆辦理情形 

一、高雄女子監獄辦理收容人出

監轉銜及就業轉介情形？ 

 

沈美利委員： 

1、勞工局至機關是來宣導嗎？ 

 

 

2、受刑人離開機關後去上勞工

局相關課程，是否有如一般

民眾一樣有補助？ 

3、出監受刑人申請就業，是否需

要良民證？ 

 

4、貴監過往轉介是否有遇到什

麼特殊事件？ 

 

 

 

葉春麗委員： 

1、請提供轉介數據，並是否有績

效指標？ 

 

1、調查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每月皆會派員蒞

監辦理 1場次就業宣導，提供收容人就業相

關資訊。 

2、調查科：經詢問勞工局，公辦職業訓練補助

皆與一般民眾相同。 

 

3、調查科：收容人就業是否需要良民證(即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視職業類別(如保全人員、

計程車駕駛)及所應徵之公司規定而定。 

4、調查科：目前尚無遇到特殊事件，大多數收

容人出監前並未提出就業轉介需求，接受就

業轉介意願不高，即使協助轉介至各縣市就

服中心，也都以需要照顧家庭或自行找到工

作等原因結案。 

 

1、調查科：113年1至12月出監收容人共計546

名，其中申請就業轉介者3名，均成功轉介給



 

 

 

 

2、轉介機制是否有幫助到更生

人？ 

 

 

 

劉潤謙委員： 

1、 精神病患收容人出監是否

有轉介衛生局？ 

2、經神病患者於監內固定有在

就診，出獄後是否有相對應

的措施？(醫療部分) 

 

陳慧女委員： 

1.就業部分媒合後，矯正體系是

否有就業輔導人員後續協

助？ 

勞工局。經與勞工局聯繫後續辦理情形，皆

以暫不需要就業協助結案(需要照顧家庭或

自行找到工作)。收容人就業成功率與其本

身工作意願有關，未訂定績效指標。 

2、調查科：就業轉介機制須由需求者主動提出，

再依其意願協助填報勞動署就業服務 e 點通

轉介系統，由當地就服中心指派個管員媒合

更生人就業，對於有強烈就業意願之更生人

是有幫助的。 

 

1、調查科：精神病患收容人出監由本監指派專

人通報衛生局。 

2、衛生科：本監有列管特定精神病患，並於出

監時轉介衛生局，並由所在地衛生局/所啟

動相對應措施，如是否持續看診或人道關

懷。 

 

1、調查科：就業轉介後，勞工局會將接案情形

回報機關，後續協助也由勞工局(就服中心)

辦理，矯正體系並無就業輔導人員編制，故

僅能與勞工局聯繫並追蹤就業情形。 



二、收容人攜子入監貴監之處遇

措施為何？ 

 

 

沈美利委員： 

1、 監獄聘請專業保母，其薪資

經費何來？收容人是否需

要另繳費用 

 

 

葉春麗委員： 

1、未滿 2 歲的嬰幼兒於監內安

置於何處？其於監內 24小時

都跟隨於媽媽身邊嗎？ 

 

 

1、教化科：本監聘請全職保育人員1名，平日協

助攜子入監收容人照顧幼兒，提供正確的育

兒知識與技巧，經費是由中國信託反毒教育

基金會所列編年度預算項下支應，收容人在

這部分是不需繳交費用。 

 

1、教化科：有關本監未滿2歲的嬰幼兒，白天會

隨母至保育室上各類親職教育課程，促進幼

兒身心健全發展；母親若於工場內參與作業

時，嬰幼兒則放在監方所購置的嬰兒床內

(有提供適齡繪本、玩具等)，或於協步車內，

場舍主管或工場視同作業員亦會適時給予

生活照料上之協助，陪伴其玩耍與互動。夜

間幼兒則隨母回到親子舍房休息，除搭配幼

兒專業處育課程特殊設計外，原則上均是24

小時跟隨著母親。 

 


